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２

证券简称：栋梁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３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登记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４９９

陆志宝

２ ００＊＊＊＊＊２９４

沈百明

３ ０１＊＊＊＊＊５１１

宋铁和

６ ０１＊＊＊＊＊７５２

钱树生

７ ０１＊＊＊＊＊２２７

宋建华

８ ０１＊＊＊＊＊０４５

俞菊明

９ ０１＊＊＊＊＊０４４

双志卫

１０ ０１＊＊＊＊＊０４３

陈阿泉

１１ ０１＊＊＊＊＊０４１

陆阿花

１２ ０１＊＊＊＊＊５２３

朱建新

１３ ０１＊＊＊＊＊５２１

李荣方

１４ ０１＊＊＊＊＊５２０

杨金荣

１５ ０１＊＊＊＊＊５１９

杨美根

１６ ００＊＊＊＊＊０６３

潘云初

１７ ０１＊＊＊＊＊０４２

李玲英

１８ ０８＊＊＊＊＊３２９

湖州市织里镇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５ ０１＊＊＊＊＊５５０

俞纪文

４ ０１＊＊＊＊＊５４９

周国旗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袁嘉懿

咨询电话：

0572－3158810

传真电话：

0572－2699765

六、备查文件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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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19

日上午

10

点

2

、召开地点：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王昆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

开。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人

,

代表股份数额

8529780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93%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高景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297806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2

、关于选举许仕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297806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3

、关于选举张义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297806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4

、关于选举田生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297806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5

、关于选举马小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297806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傅国旺 季灵芝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见证意见书》。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815

证券简称：

*ST

美利 公告编号：

2012-042

号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11

点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有

关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6

月

8

日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推选董事高景春先生主持，公司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事项：

一、关于同意吴东旭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因工作原因，吴东旭先生辞去所担任的公司总经理职务，且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对吴东旭先生在任期内所做的积极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选举高景春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选举许仕清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董事会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张义华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董事会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马小林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选举高景春先生、张小盟女士和张义华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高景春先生担任主任委

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七、选举孙卫国先生、万军先生和田生文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委员，孙卫国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八、选举万军先生、张小盟女士和许仕清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万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九、选举张小盟女士、孙卫国先生和张义华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张小盟女士担任主任委

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0

日

简历：

高景春：男，

1954

年生，大专学历。

2005

年至

2006

年任临清市政府副市长兼临清银河纸业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2006

年至

2007

年

2

月任临清市市委常委兼临清银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2007

年

3

月

2007

年

7

月任临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临清银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

2007

年

8

月至

2009

年

6

月任临清市人大常委会第一副主任兼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

2009

年

7

月至今任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没有持

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许仕清：男，

1964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4

年至

2008

年任泰格林纸集团印友公司

(

销售公司

)

执

行董事、 总经理；

2008

年至

2011

年

1

月任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1

年

2

月至

2012

年

5

月

28

日

任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截止目前没有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义华：男，

1966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7

年至

2011

年任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环保

部部长；

2011

年至

2012

年

5

月任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截

止目前没有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马小林：男，

1967

年生，大学学历，工程师。

2003

年

12

月至

2007

年

5

月任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2007

年

5

月

10

日至

2010

年

4

月

5

日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0

年

4

月

6

日至

2012

年

5

月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与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没有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北京市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意见

致：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接受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律

师傅国旺、季灵芝（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并见证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

会规则》）及《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本所律师审查了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会议召集人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临时提案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进行了现场核验。

根据核验结果，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见证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召开。 经本所律师核查，该次董事会所做

决议合法、有效。

2

、

2012

年

6

月

2

日，公司董事会分别在巨潮网站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以公告形式刊登了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程序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本次股东大会通知》记载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召开地点、股权登记

日、会议召集人、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对象、审议的议案、现场会议登记事项等内容，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按照《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要求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上午

10

：

00

在公司

四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王昆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6

月

12

日。经核查，实际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为：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85297806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6.93 %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之资格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议案一：审议《关于选举高景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二：审议《关于选举许仕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三：审议《关于选举张义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四：审议《关于选举田生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五：审议《关于选举马小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一致，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六、临时提案

经查，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并按照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

票并宣布表决结果，本次议案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结论意见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5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见证。

本见证意见正本两份。

北京市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傅国旺 季灵芝

2012

年

6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39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5

日、

11

月

17

日、

2011

年

5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站披露了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惠州东方公司

"

）诉本公司、西北轴承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北轴承

"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钽业

"

）等多

家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涉案金额

2,000

万元。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2012

年

5

月

16

日，本公司、西北轴承、东方钽业、宁夏铁路多元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惠州东

方公司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上述宁夏四家公司同意向惠州东方公司支付人民币

500

万元及

案件执行费

8

万元，合计

508

万元。 其中本公司支付人民币

1,206,441

元（含

2

万元案件执行费）。

日前，公司收到广东省揭西县人民法院（

2008

）揭西法执字第

409

号结案通知书。内容如下：

关于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根据惠州市

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书面反映及意见你公司已按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还款义务。为此，本

院对你公司的执行予以结案。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一）公司诉青岛博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欠款纠纷案

因青岛博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欠公司

469.6

万元，经公司多次催要，对方以种种理由推拖。

2011

年

12

月，公司依法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开庭审理，判决

书尚未下达。

青岛博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参股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3

月

5

日，截至目前注册资本

为

1,500

万元，其中青岛天通三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1,000

万元，持股

66.67%

；本公司出资

255

万元，持股

17%

；王明寿出资

150

万元，持股

10%

；徐婧出资

95

万元，持股

6.33%

。

（二）公司诉王明寿股权转让款纠纷案

因王明寿拖欠公司转让山东博远物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到期款项

300

万元，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开庭审理，在法院主持下达成

调解，王明寿承诺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前一次性支付公司

400

万元股权转让款（另

100

万元

2012

年

6

月

30

日到期，经法院调解，王明寿同意提前偿还）。 截至本公告日，该笔欠款尚未支付。

王明寿系山东博远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持有山东博远物流有限公司

47.5%

的股权，

持有青岛博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

的股权，

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0

月期间持有青岛天通三

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9%

的股权。

上述两案件的案由均系历史遗留问题。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目前，本公司已对该诉讼事项按出资比例确认了预计负债

3,294,117.64

元。 扣除和解

费

1,186,441

元后将冲回预计负债

2,107,676.64

元， 同时冲减当期营业外支出

2,107,676.64

元，案

件执行费

2

万元计入管理费用，使本公司本期将增加利润

2,087,676.64

元。

五、备查文件

（一）《揭西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09

）揭西法执加字第

4

号；

（二）《揭西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0

）揭西法执异字第

6-1

号；

（三）《揭西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0

）揭西法执异字第

6-2

号；

（四）《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1

）揭中法民二执复字第

1

号；

（五）《广东省揭西县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

2008

）揭西法执字第

409

号；

（六）执行和解协议。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７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规范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

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大唐支行、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杭州涌金支行和保荐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相关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并上市的

议案》、《公司关于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的决议要求和《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信息，《年产

５０００

吨热交换器用高效节能高翅片

铜管项目》通过向控股子公司浙江宏天铜业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由浙江宏天铜业有限公司

实施募投项目。

为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稳步实施，提高募集资金投资效益。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浙江宏天铜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控股子公

司浙江宏天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已与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凤起路支行（以下简称“丙方”）、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丁方”）签订《募集

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并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 甲方已在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７７４８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２３７７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专户余额为

４９

，

８１９

，

９０７．１１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年产

５

，

０００

吨热交换器用高效节能高翅片铜管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公司将上述专户中的募集资金以存单方式存放

３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期限

６

个月。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

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丁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丙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丁方作为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和

乙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丁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

则》以及乙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

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乙、丙三方应当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 丁方每季度对甲方和

乙方进行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何继兵、冯春杰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丁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丙方按月（每月

５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丁方。 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丙方应及时以

传真方式通知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丁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丁方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

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７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浙江宏天铜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 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４

，

９８０

万元对控股子

公司浙江宏天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天铜业”）进行增资，专项用于募投项目《年产

５０００

吨热交换器用高效节能高翅片铜管项目》建设，增资价格按增资时上一年度宏天铜业经审计

的净资产值计算（即

１．１０５

：

１

的比例折股），其中

４

，

５０６．７９

万元人民币折成美元（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以增资款汇入宏天铜业验资账户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确定） 增加注册资本，

４７３．２１

万

元人民币转入资本公积。

经诸暨市商务局批复，绍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向宏天铜业增资工作已完成，

增资款已到位。公司增资后宏天铜业的注册资本由

３

，

３８０

万美元变更为

４

，

０９３．０４

万美元。截止

本公告日，公司向宏天铜业增资事宜办理完毕，取得了绍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现将宏天铜业增资后的企业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名称 浙江宏天铜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６００４００００９０１６

住所 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

企业法人 戚建萍

注册资本

４

，

０９３．０４

万美元

实收资本

４

，

０９３．０４

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高齿翅片铜管、铜管材、铜线、漆包线。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浙江宏磊铜业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９３．０４

万美元

６８．２４％

货币

新天地（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１３００

万美元

３１．７６％

货币

合计

４

，

０９３．０４

万美元

１００％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307

股票简称：酒钢宏兴 编号：

2012-034

债券代码：

122129

债券简称：

12

酒钢债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董事

15

名，实际参加董事

15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投资者，公司拟对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四条

原章程：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修订为：

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合理提出分红建议和预案。 公司董

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论证过程中，需与独立董事、监事充分讨论，并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听取

中小股东意见，在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

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二、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五条

原章程：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董事会在制订利润分配预案时

应当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修订为：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原则：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全体股东的

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利润分配形式：公司采取现金、股票、现金和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

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经营所得利润将首先满足公司经营需要， 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

况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将主要采取现金利润分配方式：

即公司当年度实现盈利，在依法提取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后进行现金分红。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单次金额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5%

的资产

处置（收购、出售、置换和清理等）或对外投资事项。

如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 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

之余，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三）现金分红比例：公司最近三年累计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

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具体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公司

经营情况拟定，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四）中期利润分配：公司根据实际盈利情况，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中期利润分配的

原则、办法及程序与年度分红一致。

（五）监事会对利润分配的监督：公司监事会有权对上述股利分配事项的议案、决策及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

（六）关于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

及执行情况。 若年度盈利但公司董事会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公司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七）公司股东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获分配的现金红

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八）公司应当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现金分

红具体方案。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需要确有必要对公司章程确定

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应当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调整或变更后的利润

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

议案，需事先征求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上述议案内容还需提请股东大会进行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2

年

7

月

5

日上午

9

：

30

3

、会议地点：嘉峪关市酒钢宾馆八楼会议室

4

、会议方式：现场开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三、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2

年

6

月

29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

2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四、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时间：

2012

年

7

月

3

日；

2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人：王军 齐晓东

联系电话：

0937-6715370

传真：

0937-6715710

地址：嘉峪关市雄关东路

10

号诚信广场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编：

735100

3

、登记手续：股东登记时，自然人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或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

记手续；法人单位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办理

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等电子方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

会议预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注：授权委托书中需明确表明对会议议案的态度。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单位（人）对本次会议所审议事项

的投票意愿如下（在表决事项后方框内打

"√"

）：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200986

证券简称：粤华包

B

公告编号：

2012-021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5

月

3

日召开的

2011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05,425,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2.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非居民企业、境内外个人实际每

10

股派

1.800000

元）。

向

B

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

B

股股息折算汇率由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规定 （如果

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未作出规定，将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即

2012

年

5

月

4

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

=1

：

0.8083

）折合港币兑付。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

B

股最后交易日为：

2012

年

6

月

28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6

月

29

日；股权登

记日为：

2012

年

7

月

3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7

月

3

日（最后交易日为

2012

年

6

月

2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B

股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7

月

3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如果

B

股股东于

2012

年

7

月

3

日办

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2

、发起人国有法人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本公司将自行派发。

五、其他事项说明

如果公司

B

股股东中的非居民企业需要提供完税证明的， 请于

2012

年

8

月

3

日前与公司联

系，并提供税务局要求的相关材料以便公司向税务局申请。

六、咨询机构：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季华五路

18

号经华大厦

19

楼

咨询联系人：何建锋 程光阳

咨询电话：

0757-83992076

传真：

0757-83992026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09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9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利科技

"

或

"

发行人

"

）发行公司债券已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21

号《关于核准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

2012

年

6

月

19

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

面利率询价，根据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中利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6.7%

。

发行人将按票面利率

6.7%

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发行

代码为

"101691"

，简称

"11

中利债

"

；将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至

2012

年

6

月

25

日面向机构投资者

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

2012

年

6

月

18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

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20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2

年

6

月

20

日 星期三


